
      株炎环评表〔2021〕1 号
关于湖南君联投资有限公司年产四万吨高岭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君联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关于审批年产四万吨高岭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附件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君联投资有限公司在炎陵县策源乡东岭村境内对原年采2万吨高岭土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变更后项目地点、矿区拐点、开采范围、公用工程不变。主要生产设备减少了混凝土搅拌机，其他设备型号不变、数量发生变化。项目工程占地面积为 78400m2，开采深度+840m 至+710m，总投资由原 850 万元，变更为910万元。设计除新建排土场及少量截、排水沟和采场通往新建排土场简易公路外，无其他基建投资。新建排土场约 40 万元，开拓运输道路及截、排水沟约 20 万。建设规模由原来的生产规模2万吨/年提高到生产规模4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6.9 年。

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湖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湖南省炎陵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湖南主体功能区划》的相关要求。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结论和专家审查意见，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进行变更。 

三、项目的开发应贯彻“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以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过程控制、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在项目建设和投入运行中，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生态环境保护 

合理设计，加强管理，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设计要求的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的开采方式和技术要求，严格执行“采剥并举，剥离先行”的原则。把项目开采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植被、生态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切实建好挡土墙及排水沟工程以防止水土流失。必须边开采边做好生态恢复，项目退出后，应进行全面的生态恢复。
 （二）大气污染防治 

1、在矿山开采期间，必须在排土场处上部修建截水沟，下部修建挡土墙和排水沟。排土场要及时压实，上方加盖蓬布或播种草籽以减少无组织的扬尘量，增加雾炮机，并定期洒水，保持土堆的湿度，抑制粉尘产生。项目在开采、装卸、输送、周转场等处设置喷淋设施，定时喷水抑尘，尽量减轻粉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运输道路应硬化处理，并在两侧进行绿化，对矿区运输道路进行定期的洒水增湿。同时运输车辆应采取遮盖措施，并严格限制其行驶车速及装载管理。 

（三）水污染防治 

矿区排水应实行雨污分流，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工地废水应经沉淀后用于做场地抑尘洒水和施工建设用水；露天采场和工业场地应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排土场应设置淋溶水沉淀池，并做到达标排放；生活污水经四池净化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灌溉。 

（四）固废防治 

矿区剥离土应设临时堆存场所，分区堆放，用于矿区后期绿化覆土。沉淀池污泥定期清理后堆放在排土场。本项目矿区在机械维修和使用过程中产生一定量的废机油、废油桶等，应在厂区内建设专门的场所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五）噪声防治 

合理布置高噪声源设备，高噪声设备尽量远离敏感点布置；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降噪、减震、隔声等防治措施，加强设备维护，确保设备低噪高效运行。 

五、建设项目竣工后，应按相关规定自行组织环境保护验收。

六、该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由炎陵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七、本次批复仅限于《报告表》确定项目的内容，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申请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手续。若自批复之日起超过5年方动工，必须申请重新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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